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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RS問答集 

一、土地地上權之會計處理疑義 

問題背景 

一、A公司為某上市建設公司，其於 109年支付權利金與國有財產署並設定土地

地上權，依約定並應支付 70年地租。A公司取得之地上權將作為建屋出售

之用。 

二、A公司與國有財產署所簽訂之契約內容概要如下： 

1. 地上權之存續期間為 70年。 

2. 地上權之設定目的為建築房屋。 

3. A 公司除應支付一次性之權利金之外，並應按月繳納地租，為期 70

年。 

地上權標的之地租係以土地申報地價年息之百分比計算，分為隨申報

地價調整及不隨申報地價調整二部分，但計收地租低於依法應繳納之

地價稅時，改按地價稅計收。 

4. A 公司不得將地上權標的出租或借供他人建築使用，而若將地上權標

的或地上建物出租或出借他人作非建築使用。其使用存續期間之末

日，不得在地上權存續期限末日之後。 

5. A 公司將地上建物之一部連同應有之地上權持分讓與第三人，須符合

下列規定，並徵得國有財產署書面同意： 

i. A 公司與國有財產署簽訂無償委託管理契約並辦理公證，負責地

上權存續期間受讓之各地上權人應繳納地租之收繳、欠租催繳等

相關管理事宜，並繳交履約保證金。 

ii. 受讓人承諾繼受本契約之各項權利義務。 

iii. 受讓人承諾地上權消滅時，將地上建物所有權無償移轉登記為國

有，並無條件遷離。 

iv. 受讓人承諾依乙方提供分算受讓設定地上權占全部地上權標的之

持分繳付地租。 

6. 前述履約保證金金額按無償委託管理契約簽訂當期全部地上權年地租

總額五倍計算，A 公司未依無償委託管理契約履行地上權全部地租收

繳等相關管理事宜者，國有財產署得逕由履約保證金中抵扣足額地

租。抵扣履約保證金後，A 公司應依國有財產署通知期限內補足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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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屆期未補足差額達履約保證金五分之二者，國有財產署得終止無

償委託管理契約，請求 A 公司支付終止時相當當期全部地上權年地租

總額五倍之懲罰性違約金，並得由賸餘之履約保證金抵扣。國有財產

署於收回房地且無其他待解決事項後，應於 90日內無息返還 A公司全

部賸餘之履約保證金。 

7. A 公司將地上權或其所有之地上建物所有權，辦理信託，或供為他項

權利之標的，應先以書面徵得國有財產署同意。 

8. 地上權消滅後，國有財產署應通知 A公司辦理下列事項： 

i. 非屬應移轉予國有財產署之資產，A公司應自費清除。 

ii. 保持地上建物及其附屬設施與設備良好運作之原狀，不得拆除或

毀損。 

iii. 備妥證件會同國有財產署辦理地上權塗銷登記、地上建物所有權

無償移轉登記國有，並無條件遷離。 

iv. 地上建物連同地上權標的點交國有財產署，點交時如有第三人占

用，A 公司應負責解決排出之。在未點交國有財產署前，A 公司

仍應妥為看管維護，如因怠於看管維護致生損害時，應負賠償責

任。 

Q： 

A公司應如何對前述地上權作會計處理？ 

Ans： 

一、 依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16號「租賃」（以下簡稱 IFRS16）第 9段之

規定，企業應於合約成立日評估該合約是否係屬（或包含）租賃。

若合約轉讓對已辨認資產之使用之控制權一段時間以換得對價，該

合約係屬（或包含）租賃。IFRS16第 B9段規定，為評估合約是否

轉讓對已辨認資產（見第 B13 至 B20 段）之使用之控制權一段時間，

企業應評估客戶在整個使用期間是否具有取得來自使用已辨認資

產之幾乎所有經濟效益之權利，以及主導已辨認資產之使用之權

利。 

二、 依 IFRS16 第 B24 段之規定，客戶僅於符合下列情況之一時，始在

整個使用期間具有主導已辨認資產之使用之權利： 

(a) 客戶在整個使用期間具有主導該資產之使用方式及使用目的之

權利（如第 B25 至 B30 段所述）；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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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有關該資產之使用方式及使用目的之攸關決策係預先決定，且： 

(i) 客戶在整個使用期間具有操作該資產之權利（或主導他人以

客戶決定之方式操作該資產），且供應者並無改變該等操作

指示之權利；或 

(ii) 客戶設計該資產（或該資產之特定部分）之方式已預先決定

其在整個使用期間之使用方式及使用目的。 

三、 依 IFRS16 第 B27 段之規定，決策權並未賦予改變資產使用方式及

使用目的之權利之例，包括侷限於操作或維護資產之權利。此種權

利可能由客戶或供應者所持有。雖然諸如該等操作或維護資產之權

利對有效率地使用資產常為必須，但其並非主導資產之使用方式及

使用目的之權利，且常係取決於有關資產之使用方式及使用目的之

決策。惟若有關該資產之使用方式及使用目的之攸關決策係預先決

定，則操作資產之權利可能賦予客戶主導該資產之使用之權利（見

第 B24段(b)(i)）。 

四、 依 IFRS16 第 24段之規定，使用權資產之成本應包含： 

(a) 租賃負債之原始衡量金額（如第 26 段所述）； 

(b)於開始日或之前支付之任何租賃給付，減除收取之任何租賃誘

因； 

(c) 承租人發生之任何原始直接成本；及 

(d)承租人拆卸、移除標的資產及復原其所在地點，或將標的資產復

原至租賃之條款及條件中所要求之狀態之估計成本（除非該等成

本係供生產存貨所發生）。承租人對該等成本之義務係發生於開

始日時，或於某一特定期間使用標的資產所發生者。 

五、 依 IFRS16 第 27段之規定，於開始日，計入租賃負債之租賃給付，

包括與租賃期間內之標的資產使用權有關且於該日尚未支付之下

列給付： 

(a) 固定給付（包括實質固定給付，如第 B42 段所述），減除可收取

之任何租賃誘因； 

(b)取決於某項指數或費率之變動租賃給付（採用開始日之指數或費

率原始衡量，如第 28 段所述）；  

(c) 殘值保證下承租人預期支付之金額； 

(d)購買選擇權之行使價格，若承租人可合理確定將行使該選擇權

（考量第 B37 至 B40段所述之因素予以評估）；及 

(e) 租賃終止所須支付之罰款，若租賃期間反映承租人將行使租賃終

止之選擇權。 

六、 依 IFRS16 第 38段之規定，開始日後，承租人應將下列兩者認列於

損益（除非該等成本依所適用之其他準則計入另一資產之帳面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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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a) 租賃負債之利息；及 

(b)不計入租賃負債衡量中之變動租賃給付（於啟動該等給付之事件

或情況發生之期間認列）。 

七、 依國際會計準則第 2 號「存貨」（以下簡稱 IAS2）第 6 段之定義，

存貨係指符合下列任一條件之資產： 

(a) 持有供正常營業過程出售者；  

(b)正在製造過程中以供前述銷售者；或 

(c) 將於製造過程或勞務提供過程中耗用之原料或物料（耗材）。 

八、 依 IAS2 第 9 段之規定，存貨應以成本與淨變現價值孰低衡量。依

IAS2 第 10 段之規定，存貨成本應包含所有購買成本、加工成本及

為使存貨達到目前之地點及狀態所發生之其他成本。依 IAS2 第 12

段之規定，存貨之加工成本包含將原料加工為製成品過程中所發生

並以有系統之方式分攤之固定及變動製造費用。固定製造費用係指

不隨產量變動之間接製造成本（如廠房、設備及用於生產過程之使

用權資產之折舊與維修）及工廠之管理與行政成本。 

九、 依國際會計準則第 37號「負債準備、或有負債及或有資產」（以下

簡稱 IAS37）之規定，負債準備於下列情況下應予認列： 

(a) 企業因過去事項而負有現時義務（法定義務或推定義務）； 

(b)很有可能需要流出具經濟效益之資源以清償該義務；及 

(c) 該義務之金額能可靠估計。 

十、 依 IAS37 第 59 段之規定，負債準備應於每個報導期間結束日加以

複核，並予調整以反映目前之最佳估計。若不再很有可能需要流出

具經濟效益之資源以清償該義務，則該負債準備應予迴轉。 

十一、依國際會計準則第 23 號「借款成本」（以下簡稱 IAS23）第 8 段之

規定，企業針對直接可歸屬於取得、建造或生產符合要件之資產之

借款成本，應予以資本化為該資產成本之一部分。依 IAS23 第 6段

之規定，借款成本可能包括依 IFRS16 之規定所認列與租賃負債有

關之利息。 

十二、A 公司支付國有財產署對價以取得土地使用權 70 年，依約於土地

上興建建物，並須於地上權消滅時點交建物連同地上權標的與國有

財產署。A公司於整個使用期間具有取得來自使用該地上權之幾乎

所有經濟效益之權利，以及主導該地上權之使用之權利，雖合約限

制土地之使用目的為興建建物，惟此係界定 A公司對該土地使用權

之範圍，故依 IFRS16 之規定，A 公司與國有財產署為設定地上權

所簽訂之契約係屬租賃合約。A公司係建設公司，其取得地上權係

為於該土地上自行興建建物以供未來銷售該地上權及建物，該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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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及自行興建之建物均符合 IAS2 第 6 段存貨之定義，A 公司應於

租賃開始日將該地上權之權利金及該地上權存續期間 70 年之地租

依 IFRS16 之規定衡量並認列於存貨項下。於衡量地上權存貨之原

始認列金額時，A公司應依 IFRS16 第 24 段之規定衡量，A公司於

租賃開始日前支付之權利金係於開始日或之前支付之租賃給付，應

計入土地之使用權資產成本中。A公司所支付之地租係以土地申報

地價之特定百分比計收，分為隨申報地價調整及不隨申報地價調整

二部分。隨申報地價調整之地租係為取決於某項指數或費率之變動

租賃給付，應計入租賃負債中；不隨申報地價調整之地租則係應計

入租賃負債之固定給付。A公司應依 IFRS16 第 24段之規定將該等

租賃負債計入土地使用權之成本中。該存貨後續依 IAS2 第 9 段之

規定以成本與淨變現價值孰低者衡量。 

十三、A公司應依 IAS23 第 8段之規定，判斷租賃負債所產生之利息費用

是否係直接可歸屬於取得、建造或生產符合要件之資產之借款成

本。若是，則 A公司應將該利息費用資本化為前述存貨成本之一部

分；若否，則 A公司將該利息費用認列為發生期間之費用。 

十四、A公司於銷售地上權及建物時，應依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15 號「客

戶合約之收入」之規定將銷售對價認列為收入。此外，由於 A公司

支付地租之義務將於銷售時移轉予客戶，因此 A 公司於除列存貨

前，應先除列帳上就該地租所認列之租賃負債並調整存貨成本，以

反映 A公司對該地上權存貨已投入之成本。 

十五、A公司銷售地上權及建物時，A公司對於因該交易所發生之看管維

護等後續義務，應依 IAS37第 14段之規定估列負債準備，並依 IAS37

第 59 段之規定，於每個報導期間結束日加以複核，調整負債準備

以反映目前之最佳估計。 


